关于做好赴广州参观学习

和举办经贸合作交流会的补充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、高新区外经贸局：

经与广州市政府沟通衔接，定于10月12日在广州花园酒店国际会议中心举办经贸合作交流会，现将有关事项补充通知如下：

一、活动主要内容

1、学习参观

①参观广州南沙开发区园区规划建设、广州丰田汽车（凯美瑞生产线）及口岸码头建设（待定）。

时间：10月12日上午7:30—11:30

地点：广州南沙开发区 

②午餐（拟由广州市政府宴请）

时间：10月12日上午12:00—13:00

地点：广州南沙（待定） 

2、经贸合作交流会

时间：10月12日下午16:00—20:00

地点：广州市花园酒店国际会议中心

规模：500人

①肇庆市代表团共66人，其中市领导及市直部门21人，9个县（市、区）代表45人。

②经贸合作交流会由肇庆代表团、广州市政府代表、客商代表参加（共500人）。其中：肇庆代表团66人；广州市政府代表8人；邀请客商代表约430人。

二、抓紧做好客商和项目的组织工作。由于会议时间比原计划提前，请单位于9月17日前将肇庆—广州经贸合作交流会预计签约项目和邀请客商名单报客商项目组。（联系人：陈锦波，电  话：2858636、13602977959；黄志刚，电话：2836021、13822620476 传 真：2837791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肇庆市赴广州经贸活动筹备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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